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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差勤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06 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加強出勤管理，依公務員服務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

員服勤實施辦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八點第三項規定，訂

定本校差勤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校公務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未具教師身分之助教、駐衛警人員及校

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 

   三、工作時間： 

每日工作總時數為八小時，並依排班方式分為 A 班(白天班)及 B 班(下午及夜間班)。 

       (一) A 班： 
           1.正常工時：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休息。 
           2.彈性工時：上午八時至九時，下午五時至六時。應自上班刷卡即時起算，工作

滿八小時，外加休息一小時，始得刷卡下班，但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不得連續工作超過四小時。 
       (二) B 班： 
           正常工時：下午一時至五時，下午六時至十時；下午五時至六時休息。 

       性質特殊之工作，適用前項班別上班，確有窒礙難行者，得專案簽准適用變形工時，

但不得違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四、刷卡規定：  

       (一)一級主管以外之員工上下班各刷卡一次，請假未滿一日或短程公出者，均應於到

校或離校時，依實際進出時間刷卡。 

       (二)A 班人員上午八時以前刷卡者，仍以八時起計上班時間；B 班人員下午一時以前

刷卡者，仍以下午一時起計上班時間。  

       (三)未刷卡或刷卡未成功者，請於單一入口服務網之整合文書服務系統填送職員上下

班未刷卡申覆單；未帶卡者，請至前述系統採線上刷卡簽到退。 

       (四)忘刷卡或因個人過失致無刷卡紀錄者，每人每年最多申覆六次補登，超過部分應

辦理請假。 

       (五)刷卡應親自為之，嚴禁代刷情事，如經查獲，代刷卡及被代刷卡者，除記曠職外

並給與懲處，第一次申誡一次，第二次申誡二次，第三次以上記過一次。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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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公外出無法返校刷下班卡者，應填具公出登記簿並至整合文書系統線上填送職

員上下班未刷卡申覆單。 

       (七)本校計設置七個刷卡地點（如附表），供同仁辦理刷卡到(退)勤。 

 五、請假： 

        (一)請假、休假或出差，應事先辦妥請假程序；如因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同事或

家屬代辦並告知單位主管。 

        (二)全日請假：A、B 班人員各依上班時間辦理請假程序，請假時數八小時。 

        (三)半日請假： 
           1. A 班： 
             (1)上午請假：請假時間自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2)下午請假：請假時間自下午一時至五時；惟上午彈性上班者，應工作滿四

小時後，始得刷卡下班。 
           2. B 班人員半日請假之計算，以其上班時間區段，類推適用前二款規定辦理。             

       (四)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請假者，一律不具彈性，自上班起始時起算。       
         2.已刷卡後再行請假者，以八小時扣除當日工作總時數，如有未滿一小時之畸

零數，應予進位為整數計算請假時數。 

        (五)休假、特休假、慰勞假、喪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娩假、陪產檢及陪產假、

事假、病假、產前假、加班補休之申請，得以時計，其餘假別之申請，每次至少

應為半日。 

  六、加班： 

        (一)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並符合臨時性、緊急性、季節性及主管交辦之原則。

因業務須於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時者，應由單位主管指派並於當日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事先申請並經主管核准後，始得開始加班，如未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前申請加

班者，須專簽核可後，送人事室補登加班時數。 

        (二)如發生緊急事故，須立即加班處理，主管得先行指派，惟仍應即補具文件，簽

請上級主管核准後送人事室補登加班時數。 

        (三)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四小時，國定假日或例假日以八小時為限，每月不超過

二十小時為限。因特殊原因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務人員每人每月加班不

超過六十小時，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不超過四十六小時為限。 

        (四)加班人員應依事先申請及核准之時間辦理加班到(退)勤刷卡，實際加班時數大於

申請之預定加班時數部份，將不計入加班時數。  

        (五)奉派公差(出)如須返校處理公務並符合加班事實者，除依前項規定進行加班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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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應於次日補辦加班申請程序，經單位主管核定後，送人事室登記備查。 

        (六)已登記請假，需臨時到校處理公務者，應辦理銷假，不得論計加班。 

        (七)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加班及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公務人員專案加班，須符合下列事項： 
           1.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之延長辦公時

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

過八十小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因有急迫必要性，且人力臨時調度有困難，不受每日辦公時數上限十四小

時之限制，惟不得連續超過三日。 
           (2)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確有需要，經教育部同意，延長辦公時數以每三

個月不超過二百四十小時控管之。 
           2.為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 
           3.依第一目規定每日辦公時數超過十四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

者，除該目但書第二款規定外，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報教育部備查；

依前目規定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者，應事前經教育部同意，並以二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個月。 

  七、國內公差： 

   因公或奉派出差均應先辦妥請假程序。 

   奉派於假日出差，其所需時間(含路程)得辦理公差補休，編制內人員應於出差後二

年內補休完畢，適用勞基法人員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出國(境)： 

 申請人應於出國(境)二週前，辦妥出國(境)請假程序。 

 出國(境)核給差假： 
         (一)公差：因公出國並辦理公費核銷。 
         (二)公假：因公出國非以公費支應，係自費或由它機關支付者。 
         (三)其他屬私人參訪行程，以事假、休假辦理。 

 因公出國(境)於返國(入境)後，應依本校「因公出國報告綜合處理作業」規定繳交出

國報告。 

 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人員及兼行政主管之教師赴大陸地區，或經由大陸地區轉機至

其他國家，應於出發日前十日，辦理申請出國(境)程序，俾便呈報移民署核可，如

未及申請核可，由移民署查獲並科處罰鍰(新台幣二萬元至一百萬元)，該筆罰鍰將

由出國人自行負責繳納。另，赴大陸地區人員於返臺一週內，應填寫意見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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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送核後移人事室備查。 

  九、差勤查詢與稽核： 

 個人出勤、請假及加班情形，可於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整合文書/差勤管理系統進行

查詢。 

 差勤系統於每週一、三、五自動稽核並發送異常通知寄送個人電子郵件信箱，受通

知人應儘速處理。 

  十、其他： 

 每日工作應滿八小時，工作時數不足者，除請假者外，視同曠職；曠職不足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 

 單位如因業務性質特殊，工作時間無法依本要點規定辦理者，應簽會人事室，經校

長核定後自行管控差勤。 

 本校技工、工友及由計畫執行單位或主持人自行管理之專案助理，得比照本要點或

自訂規定自行管控差勤。 

 單位主管應確實督導所屬員工辦公秩序，嚴禁員工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如有違反情事，應視情節予以議處。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國立雲林科科技大學刷卡地點一覽表 

1.行政大樓(大門口)                  
2.資訊中心(大門口)                
3.工程一館(機械系入口處)  
4.人科二館(材料所入口處) 
5.設計二館(南側門) 
6.圖書館(側門) 
7.產學大樓(大門口) 
 


